
 

 

 

校发〔2021〕1号 

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并加强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专项

经费的管理，根据《上海市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专项经费

管理办法》（沪财发〔2017〕9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

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专项经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沪财教〔2019〕

24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

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沪科规〔2019〕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参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师范大学 

2021年 1月 15日 


